附件3

乌拉特前旗孕产妇补贴惠民项目申报流程

1.填表：填写《孕产妇营养补贴自愿申请表》。
2.提交材料：一是《孕产妇营养补贴自愿申请表》（2份）；二是产妇身份证及复印件（2份）、产妇常住人口居住证明、产妇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（2份），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（2份）、授权委托书；三是出生医学证明。（注：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+2份复印件交分娩机构，工作人员进行核验。）
3.分娩机构初审：工作人员对提交材料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，将材料报至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科进行复核。
4.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科复核：复核无误后，将通过的名单及材料汇总，形成书面报告，报送至旗卫健委家庭股。
5.旗卫健委审核：家庭股及时审核。
6.资金发放：卫健委财务股按审核后的汇总数据对孕产妇补贴进行发放。
备注：材料审批后，初审机构和复核机构各留一份完整材料的复印件，卫健委留复核机构上报的书面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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